
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转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
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

化布局和高水平建设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快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化布局和高水平建设的通

知》（便函〔2025〕262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县（区）高度重视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化布局和

高水平建设工作，根据《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指引（2025 版）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制造业中试平台重点方向建设要点（2025 版）》

（附件 2），按照“做强一批、激活一批、补齐一批”的推进思

路，切实抓好制造业中试平台的储备建设工作。各县（区）根

据《储备中试平台基本条件和管理要求》（附件 3）要求，组织

动员符合条件的中试平台依托单位登录制造业中试数字化管理

服务平台（http://zhongshi.ceprei.com）填报上传《储备中试平台

申报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3-1）盖章扫描件。

二、请惠城区、惠阳区、仲恺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

照附件 6（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除外），组织

相关中试平台依托单位参照上述要求填报更新相关信息。请各

县（区）收集汇总《储备中试平台申报信息表》（企业在系统

填报完成后可自动生成）、填报《2025 年储备中试平台汇总表》



（见附件 3-2，含 2024 年储备中试平台），于 11 月 24 日前将

相关资料报送我局（制造业创新与装备工业科）。

二、请各县（区）认真梳理本地产业发展需要和制造业中

试平台建设情况，不断激活本地发展低效的储备中试平台，加

强对关键行业领域中试平台的补齐建设。于每年 6 月 20 日、12

月 20 日前将属地内储备中试平台名单动态调整情况、制造业中

试平台激活情况信息表（附件 4）、补齐情况信息表（附件 5）

电子版和盖章报送我局（制造业创新与装备工业科）。

附件：1.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指引（2025 版）

2.制造业中试平台重点方向建设要点（2025 版）

3.储备中试平台基本条件和管理要求

4.制造业中试平台激活情况信息表

5. 制造业中试平台补齐情况信息表

6.广东省 2024 年储备中试平台汇总表

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11月 20 日

（联系人：陈泽荣，联系电话：2808323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